
 

新时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浙江精雷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核查报告 

 

新时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时代证券”或“主办券商”）作为

浙江精雷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精雷股份”或“公司”）2016 年第一

次股票发行与 2016 年第二次股票发行的主办券商，根据《挂牌公司股票发行常

见问题解答（三）——募集资金管理、认购协议中特殊条款、特殊类型挂牌公司

融资》（以下简称《股票发行问答（三）》）通知的要求，对精雷股份 2018 年

度募集资金的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进行了现场核查，现将核查情况汇报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精雷股份于 2015年 11月 6日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2015年

公司未进行过定向发行股票募集资金，2016年公司完成两次定向发行股票募集

资金，两次募集资金情况如下： 

（一）2016年第一次定向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精雷股份于 2015 年 12 月 30 日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信息披露平台

披露了《股票发行方案》（公告编号：2015-005），后于 2016年 2月 24日披露了

《股票发行方案（更正后）》（公告编号：2015-005），非公开发行普通股股票

1,500,000 股，每股面值 1 元，每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8.00 元，募集资金总额

为人民币 12,000,000.00元。精雷股份于 2016年 6月 23日取得全国中小企业股

份转让系统出具的《股票发行股份登记的函》，新增股票挂牌转让日期为 2016

年 7月 5日。 

根据精雷股份 2016年 1月 14日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信息披露平台

披露的《股票发行认购公告》（公告编号：2016-003），认购方应于 2016 年 1

月 18 日前（含当日）向精雷股份指定缴款账户缴纳认购款，认购款已于 2016

年 1 月 18 日之前到账并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 2016 年 1 月

20 日出具的天健验﹝2016﹞15 号《验资报告》验证确认。精雷股份已于 2016

年 8 月 18 日在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湖州德清支行开设了募集资金专

 1 



 

项账户（账户号码：52030154500000906），并于 2016 年 8 月 23 日将尚未使用

的 815.91 万元募集资金存入该专户。此外，精雷股份于 2016 年 8 月 29 日分别

与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湖州德清支行、新时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签订

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明确了各方的权利和义务。 

截至 2017年 12月 31日，第一次募集资金专户余额为 0.00元。 

（二）2016年第二次定向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精雷股份于 2016年 7月 12日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信息披露平台披

露了《股票发行方案》（公告编号：2016-024），向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普通股

股票 7,140,000股，每股面值 1元，每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14.00元，募集资金

总额为人民币 99,960,000.00 元。根据《股票发行问答（三）》的要求，精雷股

份于 2016年 8月 24日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信息披露平台披露了《股票

发行方案（更正后）》（公告编号：2016-024），补充了本次募集资金的必要性分

析与前次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 

    根据精雷股份 2016 年 8 月 2 日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信息披露平台

披露的《股票发行认购公告》（公告编号：2016-029），认购方应于 2016 年 8

月 5日向精雷股份指定缴款账户缴纳认购款，认购款已于 2016年 8月 5日到账。

精雷股份已于 2016年 8月 18日分别在德清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余英坊支

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湖州德清支行开设了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其

中，存入德清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余英坊支行（账户号码：

201000159505489）4,996.00万元，存入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湖州德

清支行（账户号码：52030154500000914）5,000.00万元，合计 9,996.00 万元。

以上募集资金已经北京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 2016 年 8 月 24

日出具的[2016]京会兴验字第 68000017 号《验资报告》验证确认。此外，精雷

股份于 2016年 8月 29日分别与德清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余英坊支行、新

时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并于当日分别与上海

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湖州德清支行、新时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签订了《募

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募集资金专户

（201000159505489）中剩余 0元，募集资金专户（52030154500000914）中剩余

15,965.47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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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募集资金存放管理及制度建设情况 

为了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和效益，保护投资者权

益，精雷股份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及《挂

牌公司股票发行常见问题解答（三）—募集资金管理、认购协议中特殊条款、特

殊类型挂牌公司融资》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对两次股票发行

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储。 

2016 年第一次股票发行，公司在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湖州德清

支行设立了募集资金专户，于 2016年 8月 29日与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湖州德清支行、新时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明确了各方的权利和义务。 

2016 年第二次股票发行，公司分别在德清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余英

坊支行与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湖州德清支行设立了募集资金专户，于

2016年 8月 29日与德清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余英坊支行、新时代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并与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湖州德清支行、新时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明确了各方的权利和义务。 

此外，公司于 2016年 8月 15日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指定信息披露

平台（www.neeq.com.cn）上披露了《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公告编号：2016-045），

该制度于 2016年 8月 12日经精雷股份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三、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与使用情况 

（一）2016年第一次定向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2018年期初，精雷股份 2016年第一次定向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余额为 0元，

募集资金已全部使用完毕。 

（二）2016年第二次定向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按照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发行问答（三）》的规定，精雷股份

于 2016年 8月 18日针对 2016年第二次股票发行开设了两个募集资金专户，将

募集资金全部由认购账户转存于公司募集资金专户，并于 2016年 8月 29日针对

两个募集资金专户分别签署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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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 1月 1日至 2018年 12月 31日，精雷股份第二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如下： 

   项目 2018年使用情况 

一、2017 年底募集资金监管专户余额  577,621.57  

    其中：德清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余英坊支行  561,689.57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湖州德清支行  15,932.00  

    加：利息收入 4,080.51 

    加：投资收益 
 

    加：收回理财本金 8,000,000.00  

    加：收回保证金 
 

    小计 8,581,702.08 

二、募集资金使用 8,565,736.61 

理财 
 

购建固定资产 512,377.00 

利息支出 
 

补充营运资金 8,053,359.61 

     其中：购买原材料 918,291.65  

              支付保证金   

              职工薪酬 2,269,759.89 

偿还短期借款 2,900,000.00 

              差旅费、招待费 1,289,849.52 

              咨询费 587,330.05  

              税费 
 

              其他 88,128.5  

三、募集资金应有余额 15,965.47 

四、募集资金监管专户余额 15,965.47 

    其中：德清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余英坊支行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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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湖州德清支行 15,965.47  

精雷股份经审议披露的的募集资金用途包括偿还短期借款（1,550.00 万

元）、购建固定资产（3,000.00万元）、购买保本型理财（不超过 5,000.00万元）

和补充运营资金四个方面，2018 年度公司实际使用情况与募集资金用途一致，

不存在变更募集资金使用用途的情况。 

四、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经核查，主办券商认为精雷股份募集资金的存放与使用符合《股票发行问答

（三）》的规定，对募集资金进行了专户存储，制定了《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并

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公司不存在提前使用募集资金的情形，亦不

存在未经审议与披露便改变或变相改变募集资金使用用途的情况，公司募集资金

存放与使用合法合规。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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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新时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浙江精雷电器股份有限公

司 2018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核查报告》之盖章页） 

 

 

 

 

 

 

 

 

 

 

新时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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